附件 1

中山市普法提示单（常规性）（模板）

编号：〔XXXX〕X 普提字第 XX 号

 [责任单位全称]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及本市年度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部署，结合 [具体事由，如：年度普法工作要点、XX 法律法规实施、“X・X” 普法节点] 要求，现就相关普法工作提示如下：

一、普法重点内容
（一）[核心法律法规 / 政策文件名称及关键条款]；

（二）[本领域 / 本系统重点普法知识点]；

（三）[结合责任单位职能的特色普法内容]。

二、重点普法对象
[如：本单位干部职工、服务对象、特定群体、社会公众等]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制定专项普法实施方案或工作计划，明确责任分工；

（二）采取 [线上宣传、线下活动、以案释法、媒体合作等] 等形式开展普法；

（三）注重普法实效，留存活动记录、宣传资料等佐证材料；

（四）其他：[如配合全市普法宣传联动、报送典型案例等]。

四、完成时限

请于XXXX年XX月XX日前完成相关工作，并于XXXX年XX月XX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（含文字总结、图片视频资料、数据统计等）反馈至 [司法行政部门名称及联系方式]。

联系人：[姓名] 联系电话：[号码] 电子邮箱：[邮箱地址]

签发单位（盖章）： [司法行政部门全称]

签发日期： XXXX年XX月XX日

签收栏
接收人：__________ 接收日期：XXXX年XX月XX日

（本提示单一式两份，签发单位、接收单位各执一份）



